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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

编号
CGCS2000 坐标系

X Y 东经 北纬

S1 * * * *

S2 * * * *

S3 * * * *

S4 * * * *

S5 * * * *

2、设计开采标高+*米至+*米；矿区面积：*平方千米。

3、设计生产规模：18万立方米/年。

4、开采服务年限：4.51 年（4 年 7个月）。

5、开采矿种：花岗岩矿。

6、开采方式与开拓方案：设计采用山坡露天开采方式；公路开拓汽车

运输方案。

7、采矿方法：设计采用自上而下水平分层台阶式开采。

8、设计采矿回采率 95%。



附件：《若羌县赛宁矿业有限公司若羌县工业园区以南 1号建筑用花岗

岩矿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专家审查意见

、

主 送：若羌县赛宁矿业有限公司

抄 送：巴州自然资源局、若羌县自然资源局

印 数：4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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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若羌县赛宁矿业有限公司若羌县工业园区以南 1 号建筑用花岗岩

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专家审查意见

《若羌县赛宁矿业有限公司若羌县工业园区以南 1 号建筑用花岗岩矿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由巴州若

羌县鑫国泰地质勘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2025 年 9 月 2日，巴音郭楞

蒙古自治州自然资源局委托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矿业协会聘请采矿、经济、

地环、土地复垦、地质等专业的 7 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对该《方案》进行

了审查（专家组名单附后）。

经专家组充分讨论和评议，提出了修改意见，编制单位对《方案》进

行修改完善。经专家组复核，《方案》符合规范要求。现形成评审意见如

下：

一、采矿权基本情况及编制目的

新疆若羌县工业园区以南1号建筑用花岗岩矿属于若羌县赛宁矿业有

限公司，本矿山为生产矿山。矿区范围面积0.2616平方千米，开采深度由

+*至+*米、变更调整至+*至+*米，开采方式：露天开采；开采矿种：建筑

用花岗岩，其范围由5个拐点圈定，生产规模为18万立方米/年。

本次设计编制《方案》目的：为采矿许可证变更开采深度提供技术依

据；为本矿山的矿山开发环境评价提供依据；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对矿山

开采依法进行监管提供技术依据；在确保技术可行的前提下，尽量做到持

续稳产；方案采用成熟的工艺和设备，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为

矿山企业实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治理和监测及土地复垦提供技术依据，

将矿山企业的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目标、任务、措施和计划等落到实处；为

矿山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生态保护修复基金的计

提等提供依据，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监督、检查、督促矿山企业落实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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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责任义务提供重要依据；使矿山开采造成的地质

环境破坏得以有效恢复，使被损毁的土地恢复并达到最佳综合效益的状态，

努力实现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设计利用资源储量政策符合性

《方案》资源储量经过评审备案，类型确定合理，设计利用资源量、

可采资源量的确定符合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相关政策要求。

三、设计利用资源储量、开采规模及服务年限

根据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矿业协会出具的《<新疆若羌县工业园区以南

1号建筑用花岗岩矿详查报告〉评审意见书》（巴矿协资储评〔2025〕53

号），矿区+*米至+*米标高范围内花岗岩矿查明保有（KZ+TD）资源量为 89.22

万立方米。其中：控制资源量 78.63 万立方米，推断资源量 10.59 万立方

米。本次设计矿体采用山坡露天开采，矿体设计利用的资源量为 85.43 万

立方米，设计损失量 3.79 万立方米。

根据矿山开采条件并参照类似矿山资料，采矿综合回采率为 95%，因此

露天可采资源量为 81.16 万立方米，采矿损失量 4.27 万立方米。

设计矿山生产规模为 18万立方米/年（原矿），矿山设计服务年限 4.51

年（4 年 7 个月）。

四、采矿及选矿方案

根据矿体赋存特征及开采技术条件，设计采用自上而下水平分层台阶

式采矿方法开采，设计采用履带式潜孔钻机穿孔→中深孔爆破崩矿→挖掘

机铲装→自卸汽车运矿的采矿工艺。

五、产品方案

产品方案为花岗岩原矿，产品规格为铁路道砟用碎石（粒径 16-63 毫

米）、筑路用碎石（粒径 5-10 毫米、粒径 10-20 毫米）。

六、绿色矿山建设

资源开发基本要求方面：详查报告满足矿山建设设计要求，设计中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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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边开采、边治理、边恢复”的原则，及时治理恢复矿山地质环境，复

垦矿山压占和压占损毁土地。

绿色开采方面：矿山应严格按照本次开发利用要求采用自上而下水平

分层台阶式开采，科学确定采矿工作面推进方向，减轻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根据《非金属矿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2-2018），本矿三率

指标如下。

开采回采率：本次设计自上而下水平分层台阶式露天采矿方法，回采

率 95%，采矿损失率 5%，采矿回采率指标均符合《矿产资源“三率”指标

要求第 6部分：石墨等 26种非金属矿产》(DZ/T 0462.6-2023)对回采率的

指标要求。

选矿回收率：（本矿山为建筑用花岗岩，不存在选矿过程，故不涉及

选矿回收率）。

综合利用率：根据相关指标要求，建筑用花岗岩矿综合利用率暂未做

要求。该矿体为一个规模巨大的花岗岩岩基的一部分，矿体内部无夹石。

综合利用率100%。

2、固体废弃物利用

依据《非金属矿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2-2018）7.3.1、

7.3.2 要求，矿山宜对废石尾矿等固体废弃物开展回填、筑路、制作建筑材

料等资源综合利用工作，废弃物处置率应达 100％。

主要为矿体表面风化层，剥离废石除部分用于修筑矿山道路外，其余

集中堆存于废石场，待矿山开采结束后，全部用于回填露天采坑，处置率

可以达到 100％，满足规范要求。

3、废水利用

本矿山采矿场废水主要被蒸发，加工用水除少量蒸发以外循环利用，

生活废水经处理达标后用于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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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面：方案设计中相关义务落实到位，

预测塌陷区、矿山道路、办公生活区、排土场等恢复治理方案与土地复垦

方案到位，复垦绿化方案均符合要求。

综上所述，在此方案阶段，新疆若羌县赛宁矿业有限公司若羌县工业

园区以南 1 号建筑用花岗岩矿项目各项指标是符合本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

范的要求的。

七、矿区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一）本次工作查明了矿山环境现状，分析了矿山环境发展趋势，其

论述内容基本全面，结论基本正确。

（二）确定评估级别为二级，评估区面积 46.33 公顷，评估等级划分

正确，评估范围确定合理。

（三）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进行了现状分析评估，主要评估结论：

根据评估区内地质灾害、含水层破坏、地形地貌景观影响、水土环境

污染、大气污染等五方面的现状评估结果，考虑各方面影响情况和影响面

积的叠加，将评估区内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评估区划分为严重区（面积

2.59 公顷）、较严重区（面积 1.64 公顷）和较轻区（面积 42.10 公顷）。

（四）预测了采矿活动对矿山地质环境的影响评估，主要评估结论：

根据评估区内地质灾害、含水层破坏、地形地貌景观影响、水土环境

污染、大气环境污染等方面的现状评估结果，考虑各方面影响情况和影响

面积的叠加，将评估区内矿山地质环境影响预测评估划分 3个分区。严重

区（面积 5.90 公顷）：包括规划老采坑、规划采矿场、已有工业广场；较

严重区（面积 2.00 公顷）：包括已建生活区、已建矿山道路、规划矿山道

路；较轻区（面积 38.43 公顷）：包括上述区域外评估区内其他区域。

（五）确定了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的原则、目标和任务，对矿区

进行了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提出了具体的保护、治理以及监测

方案，并进行了经费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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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矿山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分区

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分区表，本次将评估区划分为地质

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重点防治区、次重点防治区和一般防治区。

矿山地质环境重点防治区（Ⅰ）：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重点

防治区（Ⅰ）面积约 5.90 公顷，包括老采坑、规划采矿场、已有工业广场。

矿山地质环境次重点防治区（Ⅱ）：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次

重点防治区（Ⅱ）面积约 2.00 公顷，包括已建生活区、已建矿山道路、规

划矿山道路。

矿山地质环境一般防治区（Ⅲ）：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一般

区（Ⅲ）面积 38.43 公顷，为除重点、次重点防治区外评估区内其他未破

坏地区。

2、地质环境治理工程

（1）矿山地质灾害防治及监测：崩塌、滑坡灾害防治主要为设置铁丝

围栏 1280 米、警示牌 26块；泥石流防治警示牌 3个；清除危岩总量约为

1000 立方米；边坡监测以在线监测系统为主，人工巡查监测为辅，围栏及

警示牌每年监测总次数为52次，矿山4年7个月服务期内共监测次数为235

次，边坡监测设置 1 个监测点，监测期内共监测 235 次。

（2）含水层破坏的预防、修复及监测：矿山开采对含水层破坏程度较

轻，因此不进行含水层破坏修复工程设计，预测矿山开采采坑不会产生涌

水，不再进行含水层的监测。

（3）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的预防、修复及监测：主要是对破坏后的地形

地貌景观进行监测，不设专门的监测点，设计对整个评估区进行无人机监

测，监测次数 5次。

（4）水土环境污染的预防、修复及监测：主要为垃圾清运 76立方米，

污水处理 3031 立方米，每年对生活区污水、固体废物监测 1次，监测期内

污水监测 5次、固体废物监测 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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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气环境的预防、修复及监测：矿山开采对大气污染程度较轻，

因此不进行大气污染修复工程设计。主要对规划采矿场、已建工业广场和

已建矿山道路进行监测，共设 3个监测点，每年监测 1 次，监测期内监测

15次。

八、矿区土地复垦

1、矿区土地利用现状

矿区土地权属为若羌县国有，根据若羌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土地权属

和规划证明，并结合《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

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234 号），矿区布局面

积 7.90 公顷，其中裸岩石砾地 7.71 公顷、河流水面用地 0.16 公顷，其他

草地 0.027 公顷。

2.矿区土地损毁评估

矿山现状评估：本矿山为生产矿山，已损毁土地包括老采坑、已建生

活区、已有工业广场、已建矿山道路，用地损毁方式为挖损、压占损毁，

土地利用类型为裸岩石砾地（4.23 公顷），已损毁土地总面积为 4.23 公顷：

矿山预测评估：后期将对矿区土地产生损毁，主要包括规划采矿场（含

已损毁老采坑 2.05 公顷、已建矿山道路 1.52 公顷）、已有工业广场（0.54

公顷）、已建生活区（0.12 公顷）、规划矿山道路 0.36 公顷，损毁方式为

挖损、压占、损毁土地类型为裸岩石砾地（7.71 公顷）、河流水面（0.16

公顷）、其他草地（0.027 公顷），拟损毁土地总面积为 7.90 公顷。

3.土地复垦区和复垦责任范围

确定本方案土地复垦区面积为矿山拟损毁土地总面积 7.90 公顷，矿区

开采损毁的区域：规划采矿场、老采坑、已有工业广场、已建生活区和已

建矿山道路、规划矿山道路。土地复垦率 100%。

4.矿区土地适宜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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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方案生产期内的土地损毁分析及预测结果，评价范围为复垦责任

范围，面积 7.9 公顷，老采坑、已建生活区、已建工业广场、已建矿山道

路、规划采矿场、规划矿山道路、规划表土场中占地类型为裸岩石砾地、

河流水面地、其他草地用地的土地不具备复垦为耕地的条件，确定损毁土

地的复垦方向以恢复原功能为主，与周边土地利用类型或景观类型保持一

致。同时结合各适宜性评价单元复垦 为原地类的可行性分析结果，最终

确定各评价单元最终复垦方向，各评价单元的最终复垦方向为裸岩石砾地、

河流水面地、其他草地。

5、土地复垦工程措施及监测

本方案划分 7个一级土地复垦单元，即老采坑、已建生活区、已建工

业广场、已建矿山道路、规划采矿场、规划矿山道路、规划表土场。在一

级评价单元的基础上，按照损毁土地利用状况划分 3个二级评价单元，将

复垦区划分为裸岩石砾地、河流水面地、其他草地。土地复垦措施主要包

括表土剥离、覆土工程、废石回填、砌体拆除、土地平整、撒播草籽，土

地复垦工程矿山闭坑后完成。

土地损毁监测：共设 1 个监测点，每年监测 2次，监测时间为矿山基

建期到矿山闭坑，共监测 10次。

土地复垦效果监测：共设 1个监测点，每年监测 2 次，监测时间为土

地复垦监测与管护期，共监测 8次。

6、土地复垦主要工作量

表土剥离，剥离面积 0.027 公顷；覆土面积 0.027 公顷，运距 1000～

2000 米；道路平整 0.36 公顷，平整工程量为 157.48 立方米；撒播草籽面

积 0.027 公顷，撒播草籽 1.35 千克。

7、土地复垦阶段工作安排

依据《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土地复垦方案实施计划原则上以 5

年为一阶段进行复垦阶段划分。考虑矿山基建期、生产期、复垦期和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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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本矿山生产服务年限小于 5 年，将矿山土地复垦工作划分为一个阶段，

2025 年 10 月-2034 年 1 月，即 2025 年 10 月-2030 年 7 月为矿山基建期和

生产期，2030 年 8月-2031 年 1月为矿山土地复垦期，2031 年 2 月-2034

年 1月为矿山土地管护期。

九、技术经济指标

本项目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项目总投资 844.23 万元，其中，建设投

资 781.69 万元，项目流动资金 62.54 万元；项目建成投产后，平均年销售

收入为 1220.80 万元（含税），平均年利润总额为 153.30 万元，年上缴所

得税额为 38.33 万元，税后利润为 114.97 元。总投资净利润率为 13.62%，

总投资收益率为 18.16%；项目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3.08 年，项目具有财务上

的可行性。

新疆若羌县赛宁矿业有限公司若羌县工业园区以南 1号建筑用花岗岩

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治理和土地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 269.53 万元，其中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静态总投资为 47.62 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 10.24

万元，其他费用 3.63 万元，监测与管护费用 33.05 万元，预备费 0.69 万

元。土地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为 221.91 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 189.99

万元，其他费用 24.04 万元，监测与管护费用 34.03 万元，预备费 11.21

万元。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经费由企业自筹。

十、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及履行土地复垦义务的责任主体为若羌县赛宁矿

业有限公司，本方案不代替相关工程勘查、治理工程设计。

2.在矿山开采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规范要求，尽量减少废污水的产

生，对已经产生的污水必须采取对地质环境影响最小的措施进行妥善处理，

达到污水处理的相关要求；



9

3.在矿山开采过程中，严格按照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方法开采，控制

开采边界，这样既能改善矿山环境，又可为今后的集中治理节约财力、物

力，从而达到矿业开发与矿山环境保护和谐发展的目的；

4.矿山建设、开采过程中，尽量减少对土地资源的破坏，及时恢复损

毁用地的土地功能；

5.矿山企业是边坡监测预警值设置的责任主体，建议矿山企业在矿山

开采时做《边坡稳定性分析报告》，企业不具备能力的，要委托专业机构

进行预警服务。预警值应结合年度边坡稳定性分析报告设置，并根据实际

情况动态更新，至少每半年核定一次。

6.本方案设计工程量及投资仅为初步估算，具体实施时应请有资质单

位按各项相关工程的设计规定进行设计、施工，并验收合格后投入使用。

考虑到未来情况的多变性、物价涨幅等情况，对于方案远期设计投资估算

仅供参考；

7.扩大开采规模、变更矿区范围或者开采方式时，应当重新编制本方

案；

8.本方案通过审查后，矿山的地质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应按

照本方案执行；

附件：《若羌县赛宁矿业有限公司若羌县工业园区以南 1 号建筑用花岗

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评审专家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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